公告

行政院衛生署己於2009年02月26日公告修正「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」。其中針對外籍勞工申請入國簽證之健康檢查項目，增列麻疹及德國麻疹之抗體陽性檢驗報告或預防接種證明，取消B型肝炎表面抗原檢查。本處自2009年09月1日起，受理外勞簽證申請案時，將確實依據該署規定要求申請人採用新式「健康檢查表」進行體檢。特此公告週知，並請配合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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